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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外国驾照的人 

 

在日本驾驶的方法                              

 

■ 在日本驾驶时，需持有以下任一驾照。 

1）日本驾照 

2）依据道路交通相关条约（1949 年日内瓦公约）签发的国际驾照 

※若并非由日内瓦公约缔约国等签发，或虽为日内瓦公约缔约国但未签发符合日内瓦

公约格式的国际驾照，则不能凭该国等的国际驾照在日本驾驶。 

3）外国驾照 

仅限于未签发国际驾照、但被认定其驾照制度与日本处于同等水平的国家或地区（截

至 2026 年 4 月 1 日，包括瑞士联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比利时王

国、摩纳哥公国及台湾）所签发的驾照，且须附有由政令规定的人员※制作的日文翻

译件。 

※ 作为制作日文翻译件的人员，政令规定如下。 

不包括外国的法定翻译人员。 

○ 具有签发外国驾照权限的外国行政机关等，或该国的领事机构（驾照签发机构，

或该国驻日大使馆、领事馆等） 

○ 负责相当于道路交通法（仅限驾照相关部分）的外国等行政机关等，向国家公安

委员会通报其具备制作该外国等驾照日文翻译能力的外国法人或其他人员，并经

国家公安委员会认定为适当者（截至 2026 年 4 月 1 日，台湾驾照为台湾日本关系

协会，德国驾照为德国汽车联盟） 

○ 经国家公安委员会指定、被认定能够适当且可靠地制作与汽车等驾驶相关的外国

等行政机关等许可之驾照日文翻译件的法人 

 

■ 在日本可以驾驶的期间 

1）日本驾照 

有效期内 

2）国际驾照及外国驾照 

自入境日本之日起计算的 1 年，或该驾照的有效期※1中较短者（但若已被记载于住

民基本台账的人士，在取得出境确认或再入境许可等后出境日本，并在未满 3 个月内

返回（入境）日本的情况下，该返回（入境）之日不作为可凭国际驾照等驾驶期间※2

的起算日。） 

※1 国际驾照的有效期为自签发之日起 1 年 

※2 关于凭国际驾照可驾驶的期间，请参照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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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日本驾照的方法                           

 

持有外国等行政机关等签发的驾照者，可申请通过部分考试免除的方式，取得可驾驶与

该驾照所允许驾驶车辆等相对应的日本驾照。  

 

■ 申请地点 

 管辖日本居住地址的都道府县警察驾照中心等 

 

■ 手续 

 根据申请内容，确认驾驶所需的知识等或驾驶相关技能，如认定不存在妨碍驾驶的情况，

则可免除驾照考试的一部分（理论考试、技能考试）。 

 

■ 注意事项 

1）取得外国等驾照后，须在该国家等累计停留 3 个月以上作为条件（需提供盖有出入境

印章的护照等能够证明停留期间的资料）。 

2）不接受代理申请。必须由本人亲自申请。 

3）不适用住民基本台账法的外国人士，除法律法规规定的例外情况外，原则上不得申请

驾照。 

※ 可以例外申请驾照的情况 

能够出示由外务省签发的身份证明（外交官身份证明等），或由有权机关签发、

并被国家公安委员会认定为等同于外务省所签发身份证明的身份证明文件者。 

如符合上述例外情况，在申请驾照时，除出示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交由公共机构

签发的、足以确认住址的文件或与之相当的资料。 

详情请咨询各都道府县警察的驾照中心等。 

 

■ 申请驾照时所需的文件等 

1）申请书 

※ 需与申请书一并提交有关疾病症状等的《问询表》。如有符合问询项目的情况，工

作人员将就症状等进行具体询问。 

2）申请用照片 1 张 

※ 须为申请前 6 个月内拍摄的免冠（因宗教或医疗原因，在不遮挡面部轮廓的范围内

用布等覆盖头部者除外）正面照片，无背景，拍到胸部以上入镜。尺寸为 3.0×2.4

厘米。背面需注明姓名及拍摄日期。 

3）记载有原籍（外国人须记载特定事项）的住民票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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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事项是指，在留资格、在留期限等根据住民基本台账法规定需记载在外国居民

住民票中的事项。 

4）个人编号卡、护照等可确认本人身份的文件之一 

5）外国驾照（不接受国际驾照） 

6）上述驾照的日文翻译件（须由签发该驾照的外国行政机关等、该国领事机构等政令规

定的人员※制作，且明确可驾驶车辆等种类、驾照有效期限、该驾照的条件等必要事

项） 

※ 作为制作日文翻译件的人员，政令规定如下。 

不包括外国的法定翻译人员。 

○ 具有签发外国驾照权限的外国行政机关等，或该国的领事机构（驾照签发机构，

或该国驻日大使馆、领事馆等） 

○ 负责相当于道路交通法（仅限驾照相关部分）的外国等行政机关等，向国家公安

委员会通报其具备制作该外国等驾照日文翻译能力的外国法人或其他人员，并经

国家公安委员会认定为适当者（截至 2026 年 4 月 1 日，台湾驾照为台湾日本关系

协会，德国驾照为德国汽车联盟） 

○ 经国家公安委员会指定、被认定能够适当且可靠地制作与汽车等驾驶相关的外国

等行政机关等许可之驾照日文翻译件的法人 

7）能够确认在取得该驾照后，于该外国等累计停留 3 个月以上的、盖有出入境印章的

护照等文件 

8）手续费 

 

■ 其他 

 有关疾病或残障等方面的咨询，可在各都道府县警察的安全驾驶咨询窗口受理。 

 

 关于申请地点、受理时间、申请所需文件及手续费等详细事项，请咨询各都道府县警察

的驾照中心等。 



在日本驾驶汽车等的方法

不取得日本驾照的情况

1 凭国际驾照驾驶

○ 在入境日本后1年内，持有符合日内瓦公约※规定
格式的国际驾照即可驾驶。 （道路交通法第107条
之2）

※ 日内瓦公约
1949年9月19日在日内瓦签署的道路交通相关

条约

○ 在入境日本后1年内，可持外国或地区的驾照※并随
附有日文翻译件※进行驾驶。 （道路交通法第107条之
2）

※ 外国或地区的驾照
瑞士、德国、法国、比利时、摩纳哥、台湾的

驾照

※ 日文翻译件
仅限由签发该驾照国家的领事机构或国家公

安委员会指定的法人等制作的译文。

（日文翻译件）

（日内瓦公约的国际驾照）

2 在外国驾照中随附日文翻译件进行驾驶

（外国驾照）

取得日本驾照的情况

2 通过由外国驾照换领取得（持有外国驾照者）

○ 具备驾驶汽车等所需的知识、技能，且不存在妨
碍驾驶的情况者，可以申请换领。

○ 但需满足在取得外国驾照后，曾在该国累计居住3
个月以上的条件。

1 通过常规驾照考试取得 （未持有外国驾照者）

○ 未取得外国驾照者，需参加常规的驾照考试，以
取得日本驾照。

（外国驾照）

Driving License



附图

1 未记录于住民基本台账者入境日本的情况

(1) 在取得国际驾照后首次入境的情况

(2) 首次入境后取得国际驾照的情况

2 已记录于住民基本台账者出境后再次入境的情况

(1) 在外国逗留3个月以上后再次入境的情况

可凭国际驾照(IDP)驾驶的期间

可凭IDP驾驶的期间

取得IDP 入境

（自入境之日起计算的1年）

可凭IDP驾驶的期间

未出境而通过邮寄等方

式取得IDP
入境

可凭IDP驾驶的期间

入境

（自入境之日起计算的1年）

取得再入

境许可后

出境

3个月以上的出境

入境 取得IDP

开始计

算

开始计

算

在海外逗留

在海外逗留

在日本逗留

中长期逗留

（记录于住民基

本台账）

（自入境之日起计算的1年）开始计算

国际驾照的有效期限

（自签发日起1年）

国际驾照的有效期限

（自签发日起1年）

国际驾照的有效期限

（自签发日起1年）



(2) 在外国逗留未满3个月后再次入境的情况（外国国籍人士较多的情形）

(3) 在外国逗留未满3个月后再次入境的情况（日本国籍人士较多的情形）

出境

入境出境

未满3个月的出境

已记录于住民基

本台账的日本人

等

因未满3个月即入境，不

作为计算开始日

入

境

以上一次入境

日作为计算开

始日

入境 取得IDP

取得再入

境许可后

出境

记录于居民基

本台账（中长

期居留者等）

因未满3个月即回国（入境），不作为计算开始日。

此外，也不存在其他入境日，因此不存在“自入境之

日起计算的1年”的计算开始日。

未满3个月的出境

虽持有IDP，但不在自入

境之日起计算的1年内，

因此不能在日本驾驶

在日本逗留

在日本逗留 在日本逗留

虽持有IDP，但不存在“自入境之

日起计算的1年”的计算开始日，

因此不能在日本驾驶

在日本逗留

国际驾照的有效期限

（自签发日起1年）

国际驾照的有效期限

（自签发日起1年）
取得IDP

（自入境之日起计算的1年）
开始计

算


